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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七點、第十四點、第十

五點，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七點、第十四點、

第十五點

部　　長　徐國勇

製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七點、第十四點、第十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七點、第十四點、第十

五點修正規定五點修正規定

七、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原則：

（一）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建設、水利

等相關單位就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河川區、

海域區及非以開發設施導向之特定專用區、風景區等資源型使用分區，依區

域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計畫之劃定原則，辦理劃定或檢討變更使用分區；未劃

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河川區

者，維持原使用分區，擬新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工業區、鄉村區、風景區、特

定專用區等設施型使用分區者，應依區域計畫規定之原則，經中央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劃定或變更之範圍辦理。各種使用分區之劃定或

檢討變更原則如下：

１、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１）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地區。

（２）土地面積完整達二十五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之地區。

（３）土地面積未達二十五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且毗鄰特定

農業區。

（４）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５）其他使用分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Ａ、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為一級或二級之宜農牧地，面

積達二十五公頃，且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

Ｂ、位於農業經營專區或農業主管機關輔導之農產業專區。

Ｃ、直轄市、縣（市）農業主管機關依據地方農業發展需要擬劃設為

特定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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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劃定或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１）特定農業區以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２）鄰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區。

（３）特定農業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Ａ、已不具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原則。

Ｂ、經政府核定為養殖漁業生產區之土地。

Ｃ、遭受風災、水災等重大天然災害致生產條件已改變，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

①土壤鹽分濃度高（土壤飽和抽出液電導度超過八dS/m）。

②平均耕土層厚度少於十五公分。
③耕土層縱切面直徑大於七點五公分之礫石占面積量百分之五以
上，果樹園百分之三十以上。

④連續三年地勢低窪淹水或海水倒灌，經政府單位登記在案區域。
Ｄ、距離重大建設、工業區、科學園區、高鐵特定區、國（省）道交

流道、都市發展用地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受污染場址地區一

百公尺範圍內之地區，且農業使用面積小於百分之八十地區。

（４）第二目之三檢討變更面積應在十公頃以上，經政府核定之養殖漁業

生產區應在三十公頃以上。但因配合環境敏感、災害防免、毗鄰使

用分區等事由，且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變更後無影響鄰近

特定農業區生產環境或條件者，得不受十公頃之限制。

（５）第二目之三之Ｃ之②限於依據行政院核定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
案及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劃定公告之特定地區。

（６）位屬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案內劃設之非都市土地得申請新訂

或擴大都市計畫或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範圍內之土地，

其土地使用分區得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３、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工業區：

（１）工業區之劃定應依區域計畫法、產業創新條例、科學工業園區設置

管理條例、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及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等

規定辦理，並應考量下列條件：

Ａ、維持聯外道路一定等級以上服務水準。

Ｂ、能充分供應水源及電力。

Ｃ、不妨礙國防事業設施。

Ｄ、與鄰近地區產業開發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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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確保公用事業設備服務設施之配合。

Ｆ、設置緩衝綠帶減緩環境衝擊。

Ｇ、降低環境衝擊，並符合各區污染排放總量及排放標準。

（２）位屬工業區以外其他使用分區之丁種建築用地，其規模達十公頃

者，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令訂定輔導方案後，得循

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變更為工業區。

（３）屬在地型產業之鄉村型小型園區，得依產業創新條例變更為工業

區。

４、劃定或檢討變更為鄉村區：

（１）現有聚落人口二百人以上地區。但山地鄉及離島地區得視實際狀況

酌減之。

（２）配合興辦住宅社區需要專案申請而劃定。

（３）新訂或擴大鄉村區應擬具完整計畫，並循區域計畫設施型使用分區

變更程序及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指導原則辦理。

（４）配合政府相關農地（村）政策而規劃者，其規模得視實際需要訂

定，類型如下：

Ａ、依農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其指定之農村集居聚落。

Ｂ、配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規定辦理。

Ｃ、配合農業主管機關所定農地變更法規辦理。

５、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森林區：

（１）依森林法劃編為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地、大專院校之實驗林地、

林業試驗林地、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為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育

法劃定為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森林區域、依

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查定為宜林地、其他山坡地形成營

林區域之公私有林地，其毗連土地面積在五公頃以上。

（２）國有林地集中，且其中夾雜其他使用地未達百分之二十，屬同一完

整地形單元或同一集水區範圍，且土地面積達二十五公頃以上。

６、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山坡地保育區：

　　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條或水土保持法第三條規定之山坡地，並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

（１）坡度大於百分之三十，或坡度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仍須加以

保育之地區。

（２）地質敏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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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為進行水土保持、國土保安或因保護自然生態資源、景觀、環境之

地區。

（４）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查定為第六級之加強保育地。

（５）其他基於水土保持、國土保安之需要，並會商農業主管機關勘定之

地區。

７、劃定或檢討變更為風景區：

（１）具有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可提供一般民眾休閒遊憩使用，並

具備完整之經營管理計畫。

（２）最小面積以二十五公頃為原則，且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Ａ、具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

Ｂ、特殊動、植物生態地區。

Ｃ、其他依風景區開發計畫具遊憩特性。

（３）因配合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建議檢討變更為風景區之區位，並

屬資源型使用分區性質，且經觀光主管機關確認同意者，得不受二

十五公頃限制。

（４）申請劃定非都市土地風景區，應依計畫屬性循資源型或設施型使用

分區變更程序辦理。

（５）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劃定之風景區：

Ａ、經依法核准之開發建設及經營管理計畫者，仍得維持為風景區。

Ｂ、於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觀光主管機關應檢視

轄區內既有風景區之使用現況、土地適宜性及周邊土地使用情

形，經評估仍有維持風景區必要者，應儘速擬定其經營管理計畫

循程序報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辦理；經評估後已無繼續維持風景區

必要者，應依程序申請辦理使用分區變更作業。

Ｃ、依發展觀光條例及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劃定之國家級風景特定

區、直轄市級風景特定區或縣（市）級風景特定區，且未位於環

境敏感地區，尚未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風景區者，其申請程序及

經營管理計畫得比照第七目之二規定辦理。

（６）配合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劃設之特別保護區、自然景觀區、觀

光遊憩區、服務設施區、一般使用區等功能分區性質，檢討變更為

風景區或其他適當使用分區。

８、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國家公園區：

（１）具有特殊景觀，或重要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棲地，足以代表國家

自然遺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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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具有重要之文化資產及史蹟，其自然及人文環境富有文化教育意

義，足以培育國民情操，需由國家長期保存者。

（３）具有天然育樂資源，風貌特異，足以陶冶國民情性，供遊憩觀賞

者。

９、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河川區：

（１）經水利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河川區域內或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

圍線內之土地，並以其較寬者為界劃定。

（２）尚未公告河川區域及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者，由河川管理

機關依河川實際水路所及、土地編定使用與權屬或其他相關資料認

定應行管制之範圍。

１０、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海域區：

（１）臺灣本島及已公告領海基線之相關島嶼：自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

線起至領海外界線間（包括潮間帶、內水、領海範圍）未登記，且

非屬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範圍。

（２）其他未公告領海基線者：自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起，至該地區

水域範圍，該範圍參照臺灣、澎湖、東沙、金門、東碇、烏坵、馬

祖、東引、亮島、南沙地區限制、禁止水域範圍及事項劃定。

（３）位於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已登記地籍者。

１１、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１）依個別目的事業機關核定計畫及範圍劃定，註明其用途者。除供作

農業使用者外，依個案核准之開發計畫而定，包括：

Ａ、特殊建設如電力、電信、郵政、港口、漁港、機場等設施。

Ｂ、軍事設施。

Ｃ、垃圾掩埋場、廢棄物處理及污水處理等環保設施。

Ｄ、高爾夫球場。

Ｅ、學校。

Ｆ、工商綜合區。

Ｇ、殯葬設施。

Ｈ、遊憩設施區。

Ｉ、土石採取場。

Ｊ、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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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群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遊憩用地及其相關用地，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定具城鄉發展性質，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Ａ、土地面積達二公頃以上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按原計畫或

用途使用之必要性；離島地區得不受前開面積規模限制。

Ｂ、毗鄰特定專用區、鄉村區或既有都市計畫區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與前開地區屬同一使用性質之零星土地。

Ｃ、其他性質特殊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之案

件。

（３）前子目土地包夾於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國有林事業區內之自然保留區、國土保安區、保安林、其

他公有森林區、自然保護區、水庫蓄水範圍、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

區、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河川區域、一級海域保護

區、國際級及國家級濕地範圍內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等第一級

環境敏感地區者，不予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二）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辦理使用地變

更編定，其開發類別及規模符合下列規定者，俟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得由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逕予變更使用分

區，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

１、申請開發遊憩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２、申請設立學校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３、申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４、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或其他殯葬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二公

頃以上，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５、申請開發為其他特定目的事業使用或不可歸類為其他使用分區之土地面積

達二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三）申請開發案件涉及使用分區變更為工業區、鄉村區、風景區或特定專用區

者，應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許可後，依核定計畫辦理使用分區變更。

（四）為加強資源保育辦理使用分區檢討變更，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變更其

事業計畫範圍而劃出使用分區，或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者，依下列原則辦

理：

１、符合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應優先劃為河川區、森林區或特定

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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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未符合前目規定情形者，得恢復為原使用分區或檢討變更為毗鄰之使用分

區。其中原使用分區為設施型使用分區者，得比照資源型使用分區變更相

關規定辦理。

（五）符合二種以上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應依下列

順序辦理：

１、符合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優先檢討變更為河川區。

２、符合森林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檢討變更為森林區。

３、符合特定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４、符合其他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視實際情形檢討為適當之使用

分區。

（六）位於地籍外界線至海陸交界間，因自然沉積，或因堤防等人工構造物興建致

浮覆而形成之陸地，業配合政策需要已暫時劃定為海域區者，如經測量登

記，應儘速依區域計畫法規定，檢討變更為其他適當使用分區，並編定適當

使用地。

（七）位屬同一使用分區範圍內面積未達一公頃之零星土地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

以劃定與周邊土地同一類別之使用分區為原則。

（八）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公告劃設特定地區內土地經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

般農業區後，其申請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過程中，如工業主管機關未核

准其興辦事業計畫，或經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工業主管機關廢止原核

准之興辦事業計畫，其使用分區應循本須知規定程序，恢復為特定農業區。

（九）林業用地為進行礦石開採，循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程序變更為特定專用

區，其採礦完成後，其使用分區應恢復為原使用分區。

（十）離島地區未編定土地，如屬區域計畫實施前之既有設施或建築物，且符合建

築法相關規定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按其當時土地使用現況劃定為適當

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另考量離島面積狹小之特殊性，辦理土地使用分區

劃定時，得不受各種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所訂面積規模之限制。

（十一）政府機關主辦具加強資源保育、國土保安與災害防治計畫，計畫範圍內除

必要附屬設施外，未涉及增設其他服務性設施者，於符合資源保育情形

下，得依資源型使用分區變更程序辦理。

（十二）經區域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計畫指定應檢討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

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河川區及海域區等土地使用分區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配合檢討變更或劃定符合區域計畫規定之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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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一）完成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與土地使用編定草圖及清冊

後，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公開展覽三十

天及舉行說明會，並應將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任何土

地所有權人或公民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

址，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參考審查，併同專案小組審議結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或核定。

（二）前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辦說明會：

１、屬公有土地者，得以書面通知管理機關，並由管理機關轉知利害關係人。

２、位屬已劃定使用分區範圍內面積未達一公頃之零星土地，辦理第一次劃定

與周圍相同之使用分區。

３、海域區之劃定及海域用地之編定。

（三）第一款屬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業務辦理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案

件，依下列原則辦理：

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舉行公開展覽及說明會者，得免重複辦理。

２、配合水利主管機關變更河川區域線或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而辦理

變更者，得免舉行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３、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公告劃設特定地區內土地，其使用分區恢復為特定農

業區，免舉行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４、林業用地進行礦石開採完成後，其使用分區恢復為原使用分區，免舉行公

開展覽及說明會。

（四）第一款有依第七點第一款第十一目之二規定辦理檢討變更者，得以書面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並由管理機關轉知利害關係人，得免辦公開展覽

及說明會。

十五、專案小組審議：

（一）完成公開展覽及製作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草案檢查等作

業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理劃定或檢討變更資源型使用分區，

應會同專家學者與農林、環保、水利、水土保持及地政等相關局（處、

室），組成專案小組統籌辦理，並以每季召開一次審議會議為原則。

（二）前款專家學者應以水利、水土保持、農業及森林等自然資源保育相關背景為

主，惟不限制其比例。並得邀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分支單位之代表

擔任。

（三）第一款專案小組審議時，並得邀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糧署當地分署、農會、農田水利會、鄉（鎮、市、區）公所及其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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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單位）會審，必要時應請相關權利人列席。

（四）第一款審議得由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委辦直轄市縣

（市）政府審查作業要點組成之專責審議小組辦理。

（五）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公告劃設特定地區內土地，其使用分區恢復為特定農業

區，免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審議。

（六）林業用地進行礦石開採完成後，其使用分區恢復為原使用分區，免召開專案

小組會議審議。

（七）依第七點第一款第十一目之二規定辦理檢討變更者，得免召開專案小組會議

審議。

（八）配合水利主管機關變更河川區域或水道治理線或用地範圍線而辦理變更者，

經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或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而無人民陳情意見

者，得免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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